
签发：赖小伟                     石财提字〔2022〕1号

                                            分类：A1
关于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第3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毕程俊、刘青、陈丽珺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探索培育壮大乡级财政经济发展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科学划分县乡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权责相匹配的原则，落实“权随责走、财随事转”要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县乡共同发展的财政管理体制。厘清县乡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对应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不转移给乡镇政府承担；对县乡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根据县乡政府的职责范围以及收入划分情况，实行县乡按比例分担；对乡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范围内事权所对应的支出责任，全部划归乡镇，由此产生的财力缺口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弥补。
二、加大对乡镇经济发展支持力度。鼓励乡镇通过争资争项、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多元化、多渠道为乡镇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用于支持乡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等经济发展领域，并对偏远乡镇适当倾斜。对于乡镇招商引资落户工业园区的项目，可根据企业缴纳税收情况对乡镇实行奖补，或者实行县乡税收分成，同时加大辖区内土地出让收入、土地整治后指标交易收入等对乡镇的返还比例，切实增强乡镇财力。
三、合理确定试点乡镇收支基数。强化部门协作，摸清试点乡镇收支基数。一方面，合理界定试点乡镇收入范围和收入基数，包括上级转移支付以及乡镇辖区范围内产生的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另一方面，合理界定试点乡镇支出范围和支出基数，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村级（社区）经费支出等。核定的收支基数差额由县级财政予以定额补助（或上解），原则上在体制有效期内不予调整，保持试点体制的总体稳定，同时对试点乡镇超出收入基数部分予以适当分成返还，激励试点乡镇共同做大财政“蛋糕”。
四、对所辖乡镇实行分类管理。实行分类管理，2022年选取琴江镇（城区乡镇）、小松镇（中心乡镇），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试点，结合试点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税源基础、财政收支等因素，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制定试点乡镇财税体制调整政策，完善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管理体制，更好地调动乡镇财政建设的积极性、发挥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其他乡镇，保持“乡财县管”财政体制总体稳定，确保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不出问题，保障基层组织正常运转。下一步在总结乡镇“一级财政”试点经验基础上，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作进一步完善。到2025年，实现11个乡镇基本搭建适应乡镇发展的财政管理模式，乡镇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欢迎以后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附：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石城县财政局
2022年5月24日

承办单位及电话：石城县财政局 5712481  邮政编码：342700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或县政协提案委），县政府办B623室。
附件4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征询意见表
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单位（盖章）：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号码：第3号
	建议人（提
案人）姓名
	毕程俊、刘青、陈丽珺
	通讯地址
	珠坑乡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
	13879738686
	邮政编码
	342700

	建议（提案）标   题
	关于探索培育壮大乡级财政经济发展的建议

	承办单位
	石城县财政局
	通讯地址
	石城县人防大楼

	联系电话
	0797-5712481
	邮政编码
	342700

	代表（委员）对办理情况的反馈意见

	

	满  意
	√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备注：请在相应的反馈栏内打“√”


建议人（提案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为及时掌握提案办理情况，强化督查，提高办理质量，请建议人（提案人）一定要认真填写好征询意见表，并及时寄回。本表一式三份，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或县政协提案委)、县政府办B623室、承办单位各一份。
附件5

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见面沟通情况登记表
单位（盖章）：
	建议（提案）摘要
	关于探索培育壮大乡级财政经济发展的建议

	时　间
	4.15
	见面地点
	珠坑乡人民政府

	沟通情况：
4月15日下午，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鸿鸣一行赴珠坑乡人民政府同石城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毕程俊、刘青、陈丽珺会面沟通，传达了财政局党组对代表建议的关心重视，详细介绍了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
徐鸿鸣表示，我县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明确定专人推进乡镇财政改革试点工作，2022年，选择2个经济基础较好的乡镇（1个城区乡镇，1个中心乡镇）开展“一级财政”试点。在总结乡镇“一级财政”试点经验基础上，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作进一步完善，实行逐步实施，到2025年，基本搭建适应乡镇发展的财政管理模式，乡镇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毕程俊、刘青、陈丽珺代表对财政局的答复表示满意。

	代表（委员）姓名
（本人签名）
	
	联系方式
（移动电话）
	


注：此表于2022年5月31日前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县政府办B62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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